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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办〔2009〕43号
关于开展2009年秋季“爱心助学”

活动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联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局（公司）工会，各直属单位工会：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协助党委、政府解决困难职工包括困难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帮助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根据全总、省总关于开展“金秋助学”和“单亲困难女职工子女助学”活动的要求，经研究，决定在全市继续深入开展秋季“爱心助学”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助学对象
苏州市总工会今年秋季“爱心助学”的主要对象是市区（不含吴中、相城区）已领取特困职工救助证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部分因突发事件造成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子女、单亲困难女职工子女以及在城市上学的特困农民工子女。各市、吴中区、相城区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参照本通知精神确定助学对象和活动内容。
二、助学形式
一是通过慈善总会对领取特困职工救助证的困难职工家庭今年考入高中(含中专、职高)、大学（含大专）的子女进行资助；二是组织相关企业开展结对助学活动；三是由市总帮困基金对除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的，领取特困职工救助证的其它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及特困农民工子女进行一次性资助。
三、时间和程序
有关区、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负责统计本单位特困职工中今年考入高中(含中专、职高)、大学（含大专）的学生名单，审核后于8月15日前报市总工会生活、女工部。领取助学金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四、活动要求
1.各级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要深入困难职工家庭，认真做好调查摸底工作，建立健全困难职工档案，摸清困难职工子女就学情况，并建立助学档案。充分发挥困难职工帮扶中心阵地作用，为困难职工子女提供帮助。
2.广泛动员本地、本单位党政工干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力量，多方筹集助学资金，通过单位或个人与与困难职工子女的结对帮扶、对口资助、劳模爱心帮扶的形式开展助学活动。重点做好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帮扶工作，努力确保他们顺利就业。
3.积极协助政府有关部门落实好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和助学贷款等助学优惠政策，以及培训、创业、社保、税收等方面的毕业生就业优惠政策，使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学生和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都能得到有效的援助。
4.及时宣传助学活动中涌现出的典型经验和感人事迹，宣传开展“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阳光就业行动”的经验做法和主要成果，选树经过工会助学完成学业、事业有成的学子典型，提高工会助学工作整体水平。
附件：
1.苏州市总工会特困职工2009年中升高、高升大助学审批表

2.2009年全市工会“爱心助学”活动统计表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2009年7月16日
苏州市总工会特困职工2009年中升高、高升大助学审批表
	学 生 情 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毕业
学校
	
	升学考试成    绩
	
	录取
学校
	

	家 庭 情 况

	家长（监护人）姓名
	
	单位
	

	家庭地址
所属街道
	
	联系电话
	

	家庭收入总额
	       元
	人均（月）生活费
	     元

	何时领取特困证
	
	特困证号码
	

	困
难原因
	

	家长单位意见
	
	主管工会意见
	

	市总
审批
意见
	
	市慈善总会意见
	


此表请于8月15日前报市总工会生活、女工部。
2009年全市工会“爱心助学”活动统计表

           市总工会      填报人：              电话：               
负责人：                    上报时间：              
1、2009年助学活动共筹集资金         万元。
其中：
(A)各级党委、政府资助        万元，
(B)社会捐助           万元，
(C)各级工会投入          万元，
(D)其它方面筹集          万元。
2、2009年助学活动共发放助学款           万元。 
  其中：
(A)小学和初中阶段          万元，
(B)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阶段         万元，
  (C)大专以上          万元。
3、2009年助学活动中共资助困难职工和困难农民工子女      人。    其中：
(A)小学和初中阶段         人，
(B)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阶段         人，
(C)大专以上          人。
4、2009年助学活动中共计资助困难农民工子女         人，发放助学款         万元。
  其中：
(A)小学和初中阶段        人，发放助学款         万元；  
(B)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阶段      人，发放助学款     万元；(C)大专以上         人，发放助学款         万元。
5、2009年助学活动中，各地工会共向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          人，其中：
(A)提供见习、实习岗位         个；
(B)提供就业技能培训         人；
(C)提供创业培训         人，发放小额贷款         万元；
(D)提供就业信息         条；
(E)举办招聘会         人；
(F)向         人发放求职补贴合计         万元；
(G)帮助实现就业         人。
此表填写后请于8月30日前报苏州市总工会生活、女工部，可附助学图片和文字材料，邮箱：ngb57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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